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

【集思廣益】學術論文研討會 

 

議事規則建議 

 

一、 上午場次總時間為 90分鐘、下午場次總時間為 100分鐘。 

二、 論文宣讀與報告時間每篇以 15分鐘以內為原則。 

三、 評論人回應時間一篇以 5分鐘以內為原則。 

四、 主持人與評論人可以自行斟酌，於每篇宣讀與報告完後立即回

應，或是於最後綜合回應。 

五、 與會人員發言時，經主持人許可後，請先自報服務單位及姓

名，發言時間每次以 2分鐘為限。 

六、 按鈴規則： 

1、 會議開始前 2分鐘響鈴，請所有與會者入席。 

2、 每篇第 13分鐘後，每 1分鐘按 1聲，提醒發表人。 

 

 


